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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從地籍資料談起

現今登記簿登記之土地所有權人

慈祐宮(媽祖宮)



日治時期地籍資料登載情形

1.土地台帳登錄業主：媽祖宮

2.土地登記簿登記所有者：祠宇媽祖宮



日治地號第191之1號
(1906年開墾)





日治地號第54之1號
(1940年登記 )





管理人為「翁天文」的「媽祖宮」、

與地址為「新莊郡新莊街新莊字新莊五百貳拾七番地」的
「祠宇媽祖宮」

是否均為「新莊慈祐宮」？



「媽祖宮」、「祠宇媽祖宮」

就是「新莊慈祐宮」



翁天文外二名慈祐宮所屬地處分願許可ノ件 台北廳
(1907年)





社寺廟宇ニ関スル調查 台北廳
(1915年)





祠宇媽祖宮



問題

慈祐宮與媽祖田地區有何淵源？



二、清治時期之九芎林山埔

(一)清治時期慈祐宮媽祖祀田範圍

(二)清治時期九芎林山場內的土地業主



(一)慈祐宮媽祖祀田範圍



乾隆祀田匾(1790年)

「乾隆戊戌年(1778年)李武侯、李維芝將原向土目茅飽琬批
給九芎林『山』埔願獻為新莊天后宮祀田。」

「(官府)勘明墾成熟田十甲零餘，埔園、坡塘二口不在丈
內。」



補充：乾隆祀田匾全文

乾隆戊戌年(1778年)，李武侯、李維芝將原向土目茅飽琬批給九芎林山埔，
願獻為新莊天后宮祀田。呈明前司主曾(新莊巡檢曾應蔚)詳明，前分憲成
(淡水同知成履泰)給諭招墾備案。至辛丑年(1781)僧志脩招李瑾琳承墾，每
年納租僅一百石，本年經首事趙隆盛等，以增租裕祀等詞，稟新莊司周(新
莊巡檢周書鳳)，勘明墾成熟田十甲零餘，埔園、坡塘二口不在丈內。核對
前爺諭內四至界址，經訊明混指田段圖佔情寔。隨據李標興現耕二股、盧
文賓現耕一股，各甘愿具結增租，每年連舊共納貳百柒拾石。經司主周詳
明，分憲袁(淡水同知袁秉義)立案，勒石以垂永久。

乾隆伍十伍年(1790年)歲在庚戌柒月日，新莊慈祐宮首事公刊。



乾隆祀田匾圖









(二)清治時期九芎林山場內的土地業主

1.慈祐宮媽祖為九芎林埔地「業戶」，同時也是九芎林山場
土地「業主」

(1)清治時期台灣民間肯認的「業主」，包括由官府認定、向
官府繳納錢糧之「業戶」，以及長期支配土地、享有土地實
質控制力向業主承墾、承贌土地的墾佃人。墾佃人只向業主
繳交地租，不向官府納賦。土地所有關係，呈現「一地二主」
現象。



(2)台灣民間習慣認為，埔地若與山林相鄰，「埔地業主」得
管領之範圍，及於鄰接山場「山頂分水」為止。

因此若慈祐宮媽祖為埔地業主，則其可管領之範圍，及於
周圍山林山頂分水為止，實際上即成為該部分山場土地業主。



問題：慈祐宮媽祖是否為九芎林埔地業主？

慈祐宮媽祖為官府認定的埔地「業戶」，同時也是民間肯
認的業主 。



十三結首〈仝立招耕山場字〉
契據保留之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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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當時廟方管領的山場土地確切界址(九芎林山場祀田範
圍)，目前已無法得知。



補充：慈祐宮廟方對於九芎林山場之管業行為

道光祀田匾(1831年)

「(官府核准)每年加納租谷參拾石，連舊共納租參佰石，
『山園稅銀』在外。」



四結首〈仝立合約字〉契據(1843年)

「緣新庄街慈祐宮原有擺接大圳頭祀田一段、山場一處，
四至界限載在墾諭圖於廟。但因石門一帶尚屬未墾山場，通
日鄰坑，設隘墾田，此處山林得以遞連開闢。」



四結首〈仝立合約字〉契據



十三結首〈仝立招耕山場字〉契據(1857年)

「仝立招耕山場字人新庄街慈祐宮住持僧法紀、仝街眾等，
有聖母祀業山場壹所，址在擺接保九芎林庄圳頭內，土名媽
祖山。今因兇番已退，該山可耕，年帶納費國課，攸關神祀
所賴。」



十三結首〈仝立招耕山場字〉
契據



〈重修慈祐宮碑記〉(1873年)

「收媽祖山土炭銀參拾元。外媽祖田磧地銀壹佰元。」



2.山區居民先祖也是九芎林山場土地業主

(1)在劉銘傳清賦前，山林土地因經濟價值較低，官府未課徵
田賦，因此並無向官府納賦之業戶。又，民間通常將山場認
作「官山官地」(=公家的)，大眾可自由使用，因此社會上亦
不認為山林土地具有特定業主。



(2)然而，若山場為原住民世代相承之土地，或者為漢人
自費工本開墾之土地，民間習慣認為該原住民或漢人應
為土地業主。

(3)此外，向業主承墾、承贌山場的佃人，長期支配管領土
地，也可被認作土地業主。



(4)故山區居民先祖不論是自行開墾土地，或者向慈祐宮承墾、
承贌土地，在清治時期都可能是民間肯認的山場土地業主。



(5)1887年劉銘傳推行清賦事業，開始向山林徵收田賦，山場
出現官府認定之「業戶」。

1887年「按照等則抽費給單章程」第十條規定「近山隘田亦應一律升科，給單收費。」

(6)部分山區居民先祖於1887年，自行攜帶契據向官府申請丈
量已墾闢成田的範圍、負擔納賦義務(領單承糧)，成為官府
認定之土地業戶。

同章程規定「…示仰該業戶等一體知悉：爾等務須遵照後開章程，依限帶契赴局驗明數目，查照現丈甲數，
填給新單收執，以憑永遠管業。」



四結首〈仝立合約字〉契據
保留之「清賦驗訖」章



三、日治時期媽祖田山區士地之業主權人
／所有權人

1.現象：目前留存之日治時期山區地籍資料(土地台帳、
登記簿)中，台帳登錄的「業主」及登記簿登記的「所有
者」，多載為「媽祖宮」、「祠宇媽祖宮」。

2.問題：既然部分山區居民先祖已在清治末期認為自己
是土地業主，為何官方公文書仍登載業主、所有者為
「媽祖宮」？



(一)規避地稅

1.第一次土地調查時(1898~1901)，已有少數山區土地成為調
查對象。被調查的土地台帳上登錄的業主，大多為當地居民。

(14／16，二筆以媽祖宮為業主之土地，曾發生業主認定紛
爭)。



「紛爭地業主查定調書」檔案
(1901年)



2.但在此之後，不論是1906年、1908年山區新開墾的土地，
或者是其後林野調查(1913~1914調查，1915年公告查定結果)
查定之土地，土地台帳登錄之業主多為「媽祖宮」。

(27／28，僅一筆登錄業主為國庫)。



推測可能原因1904年「台灣地租規則」施行

1904年律令第12號「台灣地租規則」第六條按詮定之土地等則、甲數，依法定稅率納稅。

同法第十三條逃稅者處百圓以下罰金。

同法第十四條追徵地稅。



(二)清治時期「一地二主」概念延續

1.山區居民肯認慈祐宮為土地所有者(1899年媽祖田庄民為請
求總督許可庄民挖掘煤炭而連署之歎願書)

2.同時認為自己也是土地業主(1929年普安堂契約書)



補充：1896~1900年開炭申請案(煤炭案)

1896年律令第6號「臺灣礦業規則」

第三條第1項：「礦業者決定開採之礦區，應經地方廳辦理
並獲臺灣總督許可。」

第十九條：「礦業者於礦業上有必要之時，得強制要求土
地所有者或關係人出租土地。出租地之所有者或關係人得請
求相當之使用費，並得請求預付之。」











1899年歎願書節譯

「右之炭山(內媽祖田石炭空炭山)，乃自四五年前清國時代
由右之王添籌承繼至今採掘未已之場所，『同地一帶山田係
附屬於興直堡新庄街奉祀天上聖母之慈祐宮之土地，乾隆四
十三年以降已百餘年矣。』屬同寺管理之山田，界址明載於
大契內，寺中石碑、所製圖匾，煌煌可證。而每年放租之粟
及正稅，皆作慈祐寺香祀之資，因乏寺宇損壞修理之資，乃
邀街村民等協相商議，採掘該山界內之炭，供右等費用。佃
人王添籌者，自出多額資本開坑採炭，以此所得金額，每月
徵四元補貼宮寺費用，其間或掘或停，創業以來為神社修繕
之事備嘗辛酸。」



連署庄民周天送、周傳

周天送=周傳生父

周傳=周天送之子，過繼周國棟，後生子周來、周福、周元
等人

周來、周福、周元為1929年普安堂契約書締約者



1929年普安堂契約書

「茲因前年間，乃是周來出首發起齋戒以來，募集欲建設
此齋堂之際。其周慶發、周元、周福、周傅潭、周金山、周
來，同誠心協議喜悅，將該堂敷地寄附獻與佛祖，建設齋
堂。」



(三)國家法上單一業主權／土地所有權之確定

1898年律令第9號「關於民事商事及刑事之律令施行細則」

第一條：「關於土地之權利，暫不依民法第二編物權之規
定，而依舊慣。」

1904年律令第6號「關於大租權整理之件」

第一條第1項：「依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律令第九號確定
之大租權，消滅之。」



1922年敕令第406號「關於民事法律施行於臺灣之件」

左揭法律於臺灣施行之：民法…。

附則：「本令自大正十二年(1923年)一月一日起施行之。」

1922年敕令第407號「關於施行於臺灣之法律之特例之件」

第六條：「本令施行前發生之左揭權利，自本令施行之日起，
依左例適用各民法之規定：一、業主權 所有權」

附則：「本令自大正十二年(1923年)一月一日起施行之。」



日治時期土地法制改革目的：

一地多主一地一業主權一地一所有權



1898年律令第14號「臺灣土地調查規則」

第五條第1項：「土地之業主及境界、種目由地方土地調查
委員會查定之。」

同條第2項：「對前項地方土地調查委員會之查定不服者，
應向高等土地調查委員會申立，受其裁決。但查定後經過六
十日後，不得為不服之申立。」



1910年律令第7號「臺灣林野調查規則」

第三條第1項：「申告土地之業主、境界及地目由地方林野
調查委員會查定之。」

同條第2項本文：「對前項查定不服者，自查定告示之日起
六十日以內，得向高等林野調查委員會申立，受其裁決。」



多則總督府法院判決見解認為，土地調
查所查定之業主權，具有「創設之絕對效
力」，不得以查定前之事由爭執其效力。

台灣土地所有權概念的形成經過——從業到所有權 魏家弘．台大法律碩論 p135~138



四、戰後山區居民面臨之困境

(一)戰後土地改革未能解決本件爭議

1.戰後初期地籍整理不確實

(1)日治時期土地業主權／所有權已經查定而確定，且山區土
地在1940年時，已辦理所有權保存登記，該登記成為地籍清
理時，認定廟方擁有土地所有權之權利憑證。



(2)1946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發布「土地權利人應依限向所
在地土地整理處申報登記」公告，因整理時間短促、機關人
力不足，致地政機關照填日治登記簿資料。



2.耕者有其田政策實際上無助居民取得土地所有權

1953年「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

第五條：耕地僅指水、旱田，不包括山林。

同法第八條第3項：宗教團體可保留一定面積耕地。

同法第十四條第1項、第二十條：耕地地價定為該等則耕地
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量之2.5倍，可分十年繳清。但對
居民而言，徵收地價可能仍屬過高，降低其承領意願。



(二)時效取得登記請求權制度，無法解決問題

1.不合時效取得農育權、地上權登記請求權要件；

2.且依釋字第107、164號解釋，居民亦不可能向廟方主張時
效取得所有權登記請求權



報告完畢，謝謝各位聆聽！


